
 

 

 COVID-19 期間允許學生實習，越南學校被檢討 

駐胡志明市辦事處教育組 

2021 年 7 月 18 日，清化省人民委員會表示，該單位剛指示勞動, 

傷殘與社會保障廳（簡稱：勞動廳）與 Nghi Sơn 社區人民委員會檢

查 Nghi Sơn 高專職業教育培訓有關學生在 COVID-19 疫情期間允許

實習事宜。 

清化省人民委員會指示勞動廳要求 Nghi Sơn 高專職業教育培訓

詳細報告、解釋與自行檢討有關集體與個人的責任，於當地 COVID-

19 正爆發而批准學生的實習計劃。該單位未嚴格遵守防控 COVID-19

的規定，不實施省人民委員會、省委、中央各部廳的指示。 

此前，7 月 12 日 Nghi Sơn 高專職業教育培訓招生就業諮詢中心

制定實習計畫，通知學生赴海洋省實習。按照計畫，學校將組織 11 個

班級 200 多名學生赴海洋企業實習。 

7 月 14 日上午，7 各班級的學生齊聚學校，準備上學校準備的班

車赴海洋實習，其餘 4 個班級於 7 月 15 日上午出發。然而，當學校

準備讓學生上車時，Nghi Sơn 社區人民委員會當局發現並要求學校停

止此事，以確保預防 COVID-19。 

7 月 18 日，在與年輕報社訪問時，清化勞動廳廳長 Vũ Thị Hương

表示，「Nghi Sơn 高專職業教育培訓已向本廳報告並承認上述屬實，

雖然於 COVID-19 疫情的複雜發展讓學生實習是學校不當之處，但學

校對其承擔責任。目前，勞動廳正要求學校檢討與明確報告集體與個

人的責任，以便該廳能彙整案件資料在 7 月 23 日前上報省人民委員

會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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